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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法官说法法治漫画

消费与法

通讯员 路余 施淑芳

很多人认为，唯一住房涉及到被执行

人衣食住行中住的问题，失去了唯一住所

可能就意味着无家可归。“老赖”于某就深

信“唯一住房不予执行”，试图逍遥法外。

但当他得知这张“挡箭牌”并不好使时，才

赶紧分期把欠了8年多的货款还上。目前，

这个拖了8年多的硬骨头执行案终于画上

了句号。

2005年2月，江苏吴江的于某向位于

慈溪的宁波某化妆品公司采购化妆品，并

拖欠货款22万元。2008年9月，化妆品公

司诉至慈溪法院，并胜诉。因为于某一直

未履行生效判决，2009年6月17日，化妆

品公司向慈溪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调查发现于某

名下仅有位于江苏吴江的一处房产，并且该

房产已于诉讼过程中被查封。经了解，该房

产为于某夫妻的共同财产，且于某一家均居

住于此，系其家庭唯一住房。并且，于某无

其他财产可供执行。

基于以上查明的情况，执行法官曾组

织双方调解，并促成分期履行的和解协

议。本以为事情就此圆满解决，可是，化妆

品公司负责人却向执行法官反映，于某事

后撕毁了和解协议，并未兑现按约分期还

款的承诺。而且，于某长期往来各地做生

意，化妆品公司负责人一时也无法提供于

某的确切下落。

直到去年下半年，于某出现在江苏的消

息终于传来。得知这一情况后，执行干警第

一时间赶赴江苏，终于找到了于某本人并将

其带回法院。“这几年生意不好做，收入仅够

供一家人日常开销。”被带回法院后，于某仍

一直哭穷。因拒不履行，于某受到司法拘留

15日的处罚。

几天后，拘留所管教民警在与于某的谈

话过程中发现，于某认为其名下的唯一住房

不会被处置，所以有种“有恃无恐”的感觉。

执行法官通过管教民警告知于某，若其仍拒

不执行，法院将对该前述房产进行司法拍

卖，于某这才慌了神。

考虑到处置房产不仅耗时长，而且可否

拍卖成交亦存在不确定性，化妆品公司提出

愿意作出让步，只要求于某支付20万元。于

某也承认错误，表示会尽快想办法还钱。双

方再次达成和解，于某分两期履行还款。近

日，于某已将还款义务履行完毕。

分析：
被执行人“唯一住房”并非不可以执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

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20条之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被执行人以执行标的系本人

及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居住房屋

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对被执行人有扶养义务的人名下

有其他能够维持生活必需的居住房屋的；

（二）执行依据生效后，被执行人为逃避

债务转让其名下其他房屋的；

（三）申请执行人按照当地廉租住房保

障面积标准为被执行人及所扶养家属提供

居住房屋，或者同意参照当地房屋租赁市场

平均租金标准从该房屋的变价款中扣除五

至八年租金的。

执行依据确定被执行人交付居住的房

屋，自执行通知送达之日起，已经给予三个

月的宽限期，被执行人以该房屋系本人及所

扶养家属维持生活的必需品为由提出异议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夫妻本是同林鸟
相互扶养有义务

通讯员 南轩

子女对老人、父母对孩子负有赡养、抚

养的义务，那么夫妻之间的有互相扶养的

义务吗？

嘉兴81岁的张大爷与74岁肖老太已

经结婚50几年，育有一子一女，家庭财产

存款均由肖老太保管。夫妻俩都已是古

稀之年，却经常相互抱怨、指责。2011

年，两人因为家庭琐事争吵，肖老太一气

之下搬离出去，两人开始分居生活，经济

上互不往来。

2017年下半年，张大爷因患病连续三

次住院治疗，生活极其困难，他多次给肖老

太打电话让她承担部分医疗费，但是肖老

太都置之不理。无奈之下，张大爷将肖老

太诉至嘉兴南湖法院，要求给付扶养费。

法院认为，夫妻互有扶养义务，本案中

张大爷与肖老太系合法夫妻，理应相互关

心彼此扶助，现在张大爷因生病支付一定

的医疗费用而使生活陷入困难，肖老太作

为妻子应尽经济上的帮助义务。至于经济

帮助的数额，在考虑保证肖老太基本生活

的前提下，以肖老太给付能力为限，结合刘

大爷的实际需要、当地生活水平等客观因

素综合进行确定。最终，法院判决肖老太

支付刘大爷扶养费6000元。

法官说法：
近年来，因夫妻一方患病导致夫妻感

情淡化，或一方离家不离婚、不尽扶养义务

等情况发生的婚内扶养案件，在婚姻家庭

纠纷案件中愈来愈多。夫妻间的扶养，专

指夫妻之间互相扶助、互相供养的义务。

夫妻双方的扶养义务和接受扶养的权利是

平等的。我国《婚姻法》第 20 条规定，“夫

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

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付给扶

养费的权利。”婚内扶养义务不仅仅是一个

道德问题，更是夫妻之间的法定义务，有扶

养能力的一方必须自觉履行这一义务，特

别是在对方患病，或是丧失劳动能力、有残

疾的情况下更应该做到这一点。如果一方

不履行这一法定义务，另一方可通过法律

途径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扶养责任的承

担，既是婚姻关系得以维持和存续的前提，

也是夫妻共同生活的保障。

背后有诈

微信团队提醒：需要

个人信息的红包不要碰、

分享链接抢红包一般是

假的、要输密码的红包可

能有诈、高额红包不可

信、和好友共抢的红包要

谨慎。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赵贺

新买的车，停着的时候发生了自燃，

损失该由谁来承担？

2016年12月26日，李女士购买轿车

一辆并投保了交强险和三者险。2017年

1月11日，该车在静止停放时起火燃烧，

致车毁损。公安消防部门认定，起火原因

可以排除人为放火、遗留火种引发，不排

除电气原因引发火灾。李女士诉至法院，

要求汽车生产者赔偿。

本案系产品生产者责任纠纷，争议焦

点为：举证责任如何分配？涉案汽车是否

存在产品缺陷？

关于本案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在

产品生产者责任纠纷中，产品是否存在缺

陷，应当由受害者举证。然而，受害者举

证到何种程度，应当结合受害者的举证能

力、专业知识等因素综合考虑。

本案中，作为一名普通消费者，李女

士已经通过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火灾事

故认定书等证据证明了涉案汽车从购买

到发生自燃的时间仅十余天，尚在整车的

质保期内。汽车自燃时处于熄火状态，且

当时外界气温较低，排除了汽车自燃系使

用不当或外界原因造成的。根据询问笔

录和火灾现场勘验笔录，排除了人为改装

等因素；根据消防部门认定，排除了人为

放火、遗留火种引发。李女士已穷尽举证

方式，即消防部门的认定排除了人为放火

及其他自然灾害因素，询问笔录和火灾现

场勘验笔录证明涉案汽车处于静止、熄火

状态、非人为改装，结合其购买时间、事故

发生时间、室外气温等因素，可将汽车自

燃的原因指向产品缺陷。李女士已经完

成对产品存在缺陷的举证责任。

某公司作为汽车生产者，无疑具有更

为专业完备的汽车知识和举证能力，如其

认为汽车不存在产品缺陷，汽车自燃存在

其他外来原因时，应当提供进一步证据。

关于涉案汽车是否存在产品缺陷的

问题。产品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

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判断

是否存在不合理危险的标准为一般标准，

即人们对安全性的通常期待标准。李女

士的汽车系在停放后、室外温度较低、非

因外部火源引燃的情况下起火，即是证明

了汽车存在缺陷。而汽车生产商不能举

证产品不存在缺陷，也不能举证证明其作

为生产者存在免责事由，故应当认定汽车

存在缺陷，汽车生产商应承担赔偿责任。

拖了8年多穷得只剩一套房？
“老赖”这招不行了，“唯一住房”也可执行

新购汽车自燃毁损
产品缺陷谁来认定？


